海门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
经销商及生产企业管理制度
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经销商是确保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科学、规范、高效、廉洁实施，充分发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效应重要一环。特制订如下制度： 

一、经销商

1.严格遵守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规定，不得参与倒卖补贴机具，严禁虚签协议、以小套大、回购补贴机具等套取补贴资金行为，对销售补贴机具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2.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开政策信息、补贴操作流程及补贴额一览表，公布所经营享受补贴农业机械产品的种类、生产企业、型号、配置、价格及补贴标准等相关内容，并悬挂“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经销商”标识。
3.规范完善保存补贴产品进、销、存台账等管理资料，并保存3年以上，各项资料分类清楚、装订规范、“一机一档”，并主动接受财政、农机部门检查，不得伪造、涂改、隐匿、销毁等原始资料。
4.按要求向购机者及时供货、开具销售发票，做好“三包”售后服务、零配件供应，协助购机者做好补贴机具的安装、验收、补贴申请等工作，在补贴机具上醒目位置喷印“20××年江苏补贴农机具，南通市监督电话：59002086”等字样。不得代办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手续。

二、生产企业

1.按照“谁推荐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农机生产企业应当对经销商资质的真实性负责，对农机产品质量及销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负责。
2.经销商资质及经营情况发生变化时，应及时书面告知农机主管部门。
3.应加强对经销商的监管和培训，发现经销商违法违规经营的，及时处理并报告县级以上农机主管部门。
4.应协助经销商做好产品售后服务和零配件供应。

5.农机补贴产品配置应与对应的农机推广鉴定证书、推广鉴定报告等所列配置及参数一致，补贴机具铭牌及相关标志标识管理规范。

6.严禁参与套取补贴、以小套大、私自改变配置、虚报销售价格、违规贴牌生产等违法违规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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